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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名义对旧城的破坏超过了以往

100 年，而国外媒体也惊呼“推土机正在

推走中国的文化遗产”②。

从 本 质 看 ， 城 市 是 一 个 以 人 为 主

体，以自然环境为依托，以经济活动为基

础，社会联系紧密，按照自身规律不断运

转的有机整体[1]。同生物有机体一样，城

市发展也要经历形成、发展、兴盛、衰

退、更新的过程。城市更新理论（Urban 

Regeneration）认为, 旧城更新是城市的一

种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的功能[2]，当城市

发展趋向衰败、城市功能日渐没落之时, 

若没有城市更新机制的介入, 城市将逐渐

走向消亡[3]。因此，城市必须通过旧城更

新实现其自身的新陈代谢，城市发展的实

质就是城市不断更新的过程。更新是城市

获得发展动力以避免衰退的来源[4]。

旧城保护与更新：国际经验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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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

城市人口从1.7亿增加到6.2亿①，年均增加

1450万左右；城市建设规模急遽扩大，其

中仅“十一五”期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就

达到近80万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的86%，是过去10年城镇固定资产投

资总和的两倍还多。但在城市发展取得突

出成就的同时，“建设性破坏”也随处可

见，大量城市古迹、历史性建筑、传统社

区在疾风骤雨式的城市更新中荡然无存，

城市的历史肌理、传统格局、文化风貌因

大拆大建而遭受破坏，既有社会结构、文

化脉络、生活方式等被无情割裂而濒于瓦

解。据我国文物界估计，改革开放以来以

摘 要：旧城保护与更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结合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我

国城市更新面临的主要问题，通过对欧美国家旧城保护与更新的实践及其经验教训分

析，从中探寻旧城保护与更新的有效途径与模式，为我国的城市更新与可持续发展提

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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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城市发展又是一个文明不断

积累的过程。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聚集

地，城市不仅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更

是孕育和推动人类文明演进的核心力量。

德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施宾格勒曾评

价：几乎人类所有伟大的文明都是由城市

产生的，世界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没

有城市，文明就很少有可能兴起”③。而

集中了大量历史建筑和传统街区的老城，

不仅继续承担着一定的城市功能，更记载

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记忆，在人类文

明传承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因此，

旧城更新必须以合理的保护为前提。

中国正处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

城市更新必不可免。但中国又是一个具有

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很多城市都拥有极

富历史文化价值的历史街区与建筑。在快

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这些城市普遍面临着

大规模旧城改造与历史文化保护的尖锐冲

突，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

系已成为当前旧城更新所亟待解决的问

题。与中国相比，欧美国家普遍已完成城

市化历程，其城市更新既有成功的经验也

有惨痛的教训，认真研究这些经验教训，

无疑会为我国城市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

启示。

二、 外旧城保护与更新的途
径及模式

二战以后，欧美国家普遍开始了大

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其目的是恢复遭到

30年代经济大萧条打击和两次世界大战破

坏的城市，特别是解决住宅匮乏问题[5]。

最初西方的城市更新运动主要表现为对城

市衰败地区的大规模“推倒重建”，然而

这种“大拆大建”的更新方式并未取得预

期成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给城市带来巨

大破坏，如传统邻里关系的瓦解、城市文

化特色的消失等，并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的

社会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后，欧美国家

纷纷对以往的城市更新运动进行反思[6][7]，

积极探索和实施一种更为“审慎”与“和

谐”的城市更新策略[8][9]。在实践中他们逐

步认识到：城市更新不仅仅是房地产开发

和物质环境的更新，历史文化及邻里社会

的“保护”同样重要。

（一）旧城保护与更新的主要途径

“保护”是一种使城市和谐、持续发

展的概念。欧洲国家的大量实践表明，那

些他们尽心竭力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和

环境正在成为他们最宝贵的财富，成为城

市的生命之源、魅力之源。但“保护”决

不代表维持不动，作为一个现代城市，只

有历史的记忆而没有现代功能是难以为

继的，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化社会

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漫长的时间磨砺等因

素，已经使许多古老区域在结构和功能上

都无法适应今天的要求，如房屋老化、设

施陈旧、结构失衡、功能衰退、发展迟滞

等，这些物理性、结构性和功能性的不适

正在造成城市发展轨迹的断裂，因此对其

进行更新改造是十分必要的。问题的关键

是新的建设如何统一于城市业已存在的

环境中，如何在继承和弘扬城市既有肌理

与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赋予其新的时代

精神与功能，使之适应城市当前与未来的

发展。在经历“大拆大建”的失败后，欧

美国家对旧城更新采取了更加明智和审慎

的态度，并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出四种途径

（4R模式），即：重建（Reconstruction）、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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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Rehabilitation）、开发利用（Rede-

velopment）和整体保护（Reservation）。

�.重建（Reconstruction）

尽管大规模“推倒重建”式的城市

更新曾因对旧城的严重破坏而广受诟病，

然而有限度地“重建”仍然是旧城更新的

重要手段。重建模式主要应用于那些因为

功能不适应而造成土地闲置或基础功能严

重损毁、已经不具有保留价值或保留条件

的城市地区或建筑单体。重建的目的是去

旧立新，使这些地区的城市空间重新焕发

活力。虽然对这些地区的改造是对原有大

多数城市要素的去除，并代之以新的城市

要素，如对残旧建筑物或基础设施的拆除

重建等，但这并不等同于对城市历史肌理

的彻底消除。相反，重建或新建建筑必须

注重对城市原有历史肌理和文化特色的传

承，并注意保持与周围环境的整体和谐。

夏尔冬地区的城市更新是重建模式

的范例之一。历史上，夏尔冬地区是法国

的葡萄酒交易基地和运输码头，18~19世

纪著名的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就是从这里运

往世界各地。但单一的地区功能决定了一

旦这种功能存在的基础发生变化，地区的

衰败便会迅速而彻底。20世纪，随着城市

扩展和交通条件的变化，酒业运输逐渐迁

往城市外围的高速公路附近，夏尔冬地

区随即衰败，几乎成为没落的空城。1994

年，波尔多市开始着手夏尔冬地区的旧城

更新，由建筑师和当地历史学家、艺术家

一起对更新项目进行研究和咨询。在该地

区的更新改造中，虽然重建项目大约占到

一半左右，但这些新建筑充分尊重了城市

原有的历史肌理——垂直于河岸的狭长地

块划分和高度密集的建设方式，同时把酒

窖作为地区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予以相当

程度的保留[10]。

柏林波茨坦广场重建是“重建”式

更新的另一范例。波茨坦广场是战前柏林

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心，在二战中几乎被战

火夷为平地，这使得重建成为复兴该地区

的主要手段。由于波茨坦广场独特的城市

地位与历史意义，柏林政府在旧城更新上

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他们通过举行波

茨坦广场总体城市设计的公开竞赛，优选

出“传统街区的分块分布加短窄街道穿

插”的欧洲传统城市模式，使重建地区在

整体上延续了柏林规则严谨、交融紧凑的

城市格局。同时，新建建筑也大量汲取了

地方传统建筑的材料和色彩，与柏林原有

建筑呼应统一。如区域内的最高建筑戴勒

姆——奔驰公司大楼，就以赤土色的外立

面表达了对地方传统建筑的尊重（见图

1）。这些新建建筑既具备现代建筑的震

撼力，又与城市原有的历史文化氛围和谐

相融。

2.整治（Rehabilitation）

从城市更新角度看，很多历史性地区

或历史性建筑的要素可以被一分为二：一

方面在整体结构上尚可使用、仍在继续承

担一定的城市功能；另一方面其内部因素

已经出现某种不适。“整治”是借助现代技

术和手段去除不适因素、增加现代功能、

    
图� 波茨坦广场重建

——汲取传统建筑要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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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环境品质的过程，如对残旧建筑物进

行必要的保养和维修，以防止其老化；或

根据发展需要，对旧城结构进行或多或少

的改变等。旧城整治必须同时考虑两个因

素：优化城市生活和维护城市特色。

笔者曾数次赴澳门考察、交流，对

澳门历史街区保护和旧城整治印象深刻。

澳门历史城区是一片以澳门旧城区为核

心，包括妈阁庙前地、岗顶前地、议事亭

前地、耶稣会纪念广场等8个广场空间，

以及妈阁庙、大三巴牌坊、大炮台、岗顶

剧院、港务局大楼、民政总署大楼、圣若

瑟修院及圣堂等22处历史建筑组成的历史

街区。这片老城区不仅完整地保留了澳门

400多年中西交流的文化精髓，其中的大

部分建筑通过整治维修也依然发挥着其原

有的功用。如1874年建成的港务局大楼，

原为当时由印度来澳的警察驻地，现为港

务局的办公大楼。始建于1860年的岗顶剧

院（原称伯多禄五世剧院），是中国第一

所西式剧院，至今仍在供戏剧及音乐会演

出之用。建成于1784年的民政总署大楼，

前身为市政厅，后经多次修缮，现为澳门

特区政府所在地。而被当地居民亲昵称为

“喷水池”的议事亭前地自开埠以来一直

就是澳门市民的活动中心。经过合理恰当

的修复与整治，这些古老的历史建筑、历

史街区与现代生活非但不矛盾，反而相互

促进、相互融合，其独特的魅力不仅深深

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也使澳门人民倍

感骄傲与自豪。2005年澳门历史城区成功

申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

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

南特市旧城整治也是城市更新的著

名范例，这个法国第七大城市由于地理位

置特殊，中世纪时就成为一个商业繁荣的

港口城市，并留下了丰富的城市历史文化

遗产。上世纪80年代，南特市开始了大规

模的旧城整治，并特别强调要尽可能保护

原有的建筑群以及城市的主要空间结构，

同时严格控制新建建筑，增强城市整体特

色的可识别性。为此，旧城整治确立了以

下原则[11]：

■ 保护和修复大量具有南特市特色

和代表性的建筑群。

■ 尽可能挽救由于1943年轰炸及实

施1948年城市规划所受到伤害的城市肌

理。

■ 为避免城市中心过度三产化而优

先维护和建造住宅。

■ 建议进行一些旨在增强城市肌理

结构紧密性的城市改建。

通过旧城整治，南特市对历史街区

的建筑外立面进行了大规模修复，对其内

部设施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使大量具有较

高艺术审美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的古老建

筑重新焕发出新的光彩，而港口城市特有

的优美动人的天际轮廓线和铸铁阳台、花

饰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建筑符号也得以小心

翼翼地保留（见图3）。

3.开发利用（Redevelopment）

“开发利用”强调对旧城区的活化图2 澳门历史城区的整治与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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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及文化活动的综合性服务设施；塞纳河

左岸地区破败的仓库、码头、厂房现在成

为艺术家们的聚集地，而巴黎大磨粉厂

——这座代表着左岸地区工业历史的建筑

物在经过大规模内部改造后，成为新大学

的图书馆、行政中心和阶梯教室。合理的

开发利用不仅保留了这些地区原有的历史

风貌，也使这些衰败地区重新恢复了发展

活力。

英国也是旧城再开发和再利用的典

型，其《2000年英国城市改造白皮书》明

确提出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是旧城保护

与改造的核心。作为老牌的工业化国家，

英国在工业化结束、产业转型之后留下了

大量的废旧工业用地和建筑。但政府在城

市更新中对这些地区和建筑没有采取简单

的推倒重建，而是通过内部改造和开发利

用赋予其新的功能。如伦敦重要的金融区

和购物区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

是由凋敝的东伦敦港口区改建而成，现已

发展成为能够与金融城一较锋芒的新兴

CBD；而颇负盛名的泰特（Tait）现代美

术馆，前身则是位于泰晤士河畔的旧发电

厂，经改建开发现已成为经常展出毕加

索、达利、莫奈等大师作品的先锋艺术

馆。英国第二大城市、被誉为“工业革命

摇篮”的伯明翰，在其运河（工业革命时

期的交通命脉）两岸遗留了众多老工厂、

老仓库、老码头、老港口，这些厂房、仓

库和斗牛场、牙买加甜酒行、老穆尔街火

车站等承载着伯明翰历史的古老建筑一

起，在旧城更新中得到重新开发利用，摇

身一变成为现代化的音乐厅、文化会展中

心、酒吧、餐馆等，而红砖、拱桥、大坡

度屋顶、高大的砖砌烟囱等建筑外形却被

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和景观标志保存了下

和再利用，因为历史文化环境作为一种独

特的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但却是可开发利

用的。特别是对于那些有着悠久历史的城

市来说，历史文化的痕迹往往无处不在。

要使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真正成为现

代生活的一部分，决不能只是简单地把它

们放进玻璃罩中保护起来，而是要考虑如

何更好地去利用它，如何采取丰富多彩的

形式发掘出它应有的价值。而这本身也符

合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毕竟保护只是

手段，发展才是目的。

巴黎克拉尼浴场是高卢罗马时期遗

留下来的最完整和最宏伟的建筑之一。作

为一幢建于2000年前的历史建筑，Cluny

浴场的建筑格局受到了完整而严格的保

护，只对其内部的开阔空间进行保护性开

发。目前，这里已建成一个中世纪博物馆

和一个小型音乐厅，除了一些珍贵艺术品

的日常展出外，也不定期地举办小型音乐

会，这些充满艺术气息的活动赋予Cluny

浴场以新的精神。在巴黎，这种历史建

筑再开发、再利用的案例比比皆是：有

“欧洲最美的博物馆”之誉的奥赛美术博

物馆，其前身是始建于1898年的奥赛火车

站；被列入历史建筑保护名单的贝尔西

Cour Saint-Emilion酒窖，如今被开发成商

            
图3 旧城整治前后的南特市传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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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英国第二大商港利物浦，虽然至今

仍在码头区保留着灯标、铁锚、绞缆机、

修船的铁架等昔日码头繁忙的场景，但其

废弃的船厂、仓库等却已被改造成为利物

浦保护中心、博物馆、咖啡厅、酒吧、商

店等，成为游客感受和体验英国港口工业

历史的休闲观光地。

4.整体保护（Reservation）

“整体保护”是旧城保护的最高级

别，其对象一般是那些具有特殊历史意

义、文化价值或美学特征的历史街区。历

史街区又称历史文化地段，是指在城市历

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代表城市文脉发

展和反映城市地方特色的地区，其判别标

准一般包含3个要素，即：历史真实性、

生活真实性与风貌完整性[12]。历史街区是

城市历史文化的载体，是一种重要的文化

类型和文化资源，对它们的保护应是包括

原住居民在内的建筑环境、文化环境与社

会环境的整体保护，其意义远超过对个体

历史建筑或环境的保护。整体保护的首要

目标是在保护历史街区风貌完整性的基础

上，改善其居民的生活条件，并保持其发

展活力，使这些历史街区成为继续“活着

的城市”，而非了无生机的“城市博物

馆”。

意大利博罗尼亚（Bologna）是世界

上第一个提出“把人和房子一起保护”

（整体保护）的城市。这座位于意大利北

部的历史名城，拥有欧洲最大规模的中世

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群。在旧城改造

之前，博罗尼亚市中心区是令房地产商垂

涎三尺的地方，他们希望通过旧城改造拆

除老建筑、赶走当地居民，以便进行房地

产开发牟取暴利。但原来居住在这里的低

收入居民依赖于城市中心的就业机会和社

会联系，不愿搬迁。这使得旧城改造阻力

重重，社会底层居民的居住问题变得十分

尖锐。

1970年博罗尼亚市政府通过了中心

区整体保护规划，其要点是利用公共住房

基金改善社区居民的居住环境，保护古建

筑，同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中心区改造后

必须保留90%以上的原住民。其具体做法

如下：

■ 政府与当地私人房产主签定合

同，在划定的市中心保护区由政府向同意

改造整修的私人房产主提供技术和资金帮

助，私人房产主在房屋修缮完成后仍将其

出租给原居民。

■ 以法律形式规定社区内低收入家

庭的房租不能超过其家庭总收入的12%～

18%，同时由政府向部分低收入居民提供

租金补贴。

■ 采取小规模滚动更新方式，一栋

住宅整修完成以后，就让附近的居民搬进

去，并让这些居民参与其后的整修工作，

提出自己的意见。

博罗尼亚市中心区的整体保护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市中心区的历史风貌、

原有结构和整体环境都得到了有效保护和

改善；维护了当地传统的邻里结构，并使

居民的居住条件大为改观；在旧城更新过

程中，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大大加

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意义得到更多市

民的理解与支持。总之，通过整体保护，

博罗尼亚政府有效地保护了市中心区的传

统风貌与社会结构，并从根本上避免了投

机式开发给城市带来的历史性破坏和市中

心区贵族化所引致的社会性破坏。

除了历史街区，“整体保护”有时

也会被运用于整个旧城，对旧城的整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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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往往适用于那些年代悠久、具有丰富历

史文化资源的城市。如罗马很早便以政府

立法形式对其罗马古城的帝国大道、罗马

市政厅、万神庙、古罗马斗兽场、君士坦

丁凯旋门等文物古迹、历史建筑、城市风

貌等进行整体保护。而城市的发展需求和

现代功能，则由在罗马古城附近修建的新

城——“新罗马”承担起来。罗马这种保

护旧城、发展新城的做法，有效解决了发

展与保护、现代与传统的冲突，被世界许

多城市所效仿。

在上述“4R”模式中，“重建”是

一种耗资最大和最激进的方法，一般只适

用于城市中遭受严重破坏或者基础功能已

经丧失的地区。但无论欧美国家还是我

国，这种“大拆大建”式的旧城更新都曾

对城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因此在实

践中这种方法需要谨慎用之。而整治、开

发利用、整体改造则是更加温和、更加审

慎和更加经济的城市更新途径，与重建相

比，这些方法往往能够以较少资金取得更

好效果，同时还可减少因拆迁安置等带来

的社会问题。然而城市更新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需要多元

途径才能达致目标，因而整治、开发利

用、整体保护等手段常常被综合使用，只

是根据实际情况其侧重有所不同而已。

（二）旧城保护与更新的运作模式

旧城保护与更新是城市建设中最为

棘手的难题之一，而城市更新的运作模式

特别是资金筹措更是其中突出的难点。欧

美国家在这方面的实践对我们颇有启迪。

�.运作模式

城市更新必然涉及利益调整，如何

协调公共利益、商业利益以及原住民之间

的利益，是城市更新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

题。从上世纪70年代起，西方国家城市更

新运作模式经历了从70年代的政府主导

型，到80年代以公私伙伴关系为前提的市

场主导型，向90年代以公、私、社区三方伙

伴关系为基础、更加注重社区参与和社会

公平的多方协调型的转变[13][14][15][16]。

由于城市更新是公益事业，是高风

险投资， 没有政府主导， 民间很难自行

启动，因此政府在城市更新中的作用至关

重要。它既要牢牢把握旧城改造的方向，

防止各种投机行为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破

坏，又要充分吸取民众意见，以使城市更

新真正实现促进城市发展、满足人的需求

这一最终目标。目前，西方国家的普遍作

法是政府与民间合作、有限市场化运作。

即由政府主导，制定城市更新规划与政

策，引导、激励私营企业参与城市更新

表� 西方城市更新的运作模式

1970年代 1980年代 1990年代

运作模式 政府主导型 市场主导型 多方协调型

资金来源 主要来自中央财政，地
方财政进行必要补充

以 社 会 投 资 为 主 （ 企 业 、 私 人
等），政府提供少量启动资金

以社会投资为主，政府
提供一定补贴

主要特点 自上而下，福利主义 公私合作，市场主导，自上而下 三方合作，社区参与自
下而上，上下结合

资料来源：参见参考文献[13]~[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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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而社区则发挥从咨询到参与的作

用，并最终成为城市更新的拥有者[17]。如

美国城市建设促进法就明确规定，旧城改

造必须充分保证包括建筑和土地租用者、

所有者以及相关经营性企业等在内的多方

利益群体的参与。而这种多方伙伴关系在

实践中也被证明是一种“自下而上、上下

结合”的更具包容性的更新模式。

2.资金筹措

旧城更新耗资巨大，资金筹措十分

重要。从整体上看，在1970年代，西方国

家的城市更新资金主要来自于中央政府的

财政拨款，由地方财政进行必要的补充，

但这往往使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而显

得力不从心。到80年代，西方国家主要通

过出资入股，与选定的一家或多家私营公

司成立专门从事旧城改造的城市开发公司

(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由政府

担保帮助其从银行贷款取得旧城更新所需

的主要资金。进入90年代，以英国为代表

的欧盟国家政府逐渐从直接设立城市开发

公司中淡出，转而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和设

置投标门槛，激励地方政府建立多方伙伴

合作机制，撬动更多私人资金进入到城市

更新领域。尽管在不同时期，西方国家筹

措城市更新资金的方式不同（见表1），

但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建立专项基金。二战中法国城

市遭受严重创伤，战后城市破败建筑占到

约80%，其中大部分是具有100年历史以

上的老建筑。1945年法国政府设立国家住

宅改善基金，专门用于改善这些地区居民

的居住条件。

二是进行辅助融资。对于历史街区

保护和私有房产主自身传统建筑的改造由

政府提供辅助融资的便利，如法国设立的

“促进房屋产权贷款”，就是专门用于鼓

励房产主对自己传统建筑进行改造的低息

贷款。

三是提供直接补贴。由地方政府向

私有房产主提供房屋修缮补贴，鼓励其根

据政府要求对所属房屋进行改造，并将改

造后的住房出租给原有居民。如法国的住

宅改善奖金、意大利的房屋整修补贴等。

这种方法可以在政府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最有效地调动社会力量自我改造家园。

四是以政策优惠吸引社会投资。如

对旧城改造和开发给予一定的税收、贷款

等方面的政策优惠。

事实上，在实际操作中上述方法常

常被配合使用，如法国旧城更新中的社会

住宅开发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社会住宅

是法国针对低收入家庭所建造（或改造）

的住宅，这些住宅的建设（或改造）主

要由私人投资承担，政府给予一定的支

持，包括：降低增值税（从19.6%降低到

5.5%）；给予造价5%~10%的国家补贴；

提供低息贷款等。所建社会住宅只能用于

出租，由于得到国家的财政补贴和优惠政

策，其建造成本大大低于一般商品住宅。

对于租户来说，由于低收入家庭本身还享

有不同程度的住房补贴，实际需要交付的

房租很低；对于经营社会住宅的私营企业

来说，尽管从事的是公益事业，利润空间

较小，但由于申请社会住宅的家庭源源不

断，企业承担的投资风险小、收益稳定；

而对于政府来说，则以较低投入达到改善

居民生活之目的，从而实现了“三赢”。

三、几点启示

目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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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城市建设普遍面临着旧与新、去与

留、保护与发展的抉择。通过对西方国家

旧城保护与更新实践的分析，可以得到以

下几点启示：

1.“保护”不代表保持不变，而是要

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使这些具有历史价值

的地区和建筑生机勃勃地融入现代生活。

2.城市本质上是一个新陈代谢的有机

体，发展中的时间梯度不可避免。城市更

新必须遵循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秉承有

机更新的原则，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根

据不同城市、不同地区发展中的实际问

题，采用保护、整治、重建、开发利用

等不同途径推动城市更新。那种急功近

利、大拆大建、无视城市发展规律的“更

新”，只会损害城市的健康和可持续发

展。

3.城市更新绝不仅仅是旧建筑、旧设

施的翻新或重建，更不是以房地产开发为

主导的经济活动，它具有深刻的社会人文

内涵，必须建立多目标、可持续的综合体

系，推动城市更新由传统的物质更新，转

向融合社会、文化、经济和物质空间为一

体的全面复兴。

4.城市更新的成功有赖于建立一个真

正有效的城市更新模式，如包容开放的决

策体系、多方参与的决策过程、协调合作

的实施机制等。只有社区居民真正参与到

城市更新中，公、私权力形成制衡，才能

保证更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19]。

5.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政府要充分发

挥规划、引导、监督、协调的主导作用，

既要通过一些激励性政策和手段鼓励、吸

引更多社会资本和私有企业参与到城市更

新中来，又要确保公共利益不被商业利益

所侵蚀。

注释：
①2009年底统计数据。

②“推土机推走中国文化遗产？”，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6月20日。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P499。

④所有图片资料均来自互联网，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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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Preservation and Regenerati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Shan Jingjing

Abstract: Urban preservation and regeneration is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project. The study tries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facing Chinese cities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through analyzing the experience from Europe and the U.S. It is expected that their 

lessons can provide enlightening reference for China’s urban renew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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